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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7 日，山东菏泽曹
县一店主在网络平台发布视
频，称广东一职业技术学院
的学生集中购买 10 套演出
服，演出结束后以“7天无理
由”为由集体申请退货退款，
且退回的裤裙全部踩脏了，
严重影响二次销售。

据店主介绍，该校学生
近日集体下单购买了 10 套
演出服，并分别于 6月 12日
和 13 日集中退回。在交易
过程中，买家曾催促尽快发
货，店主也明确告知“吊牌摘
了、衣服穿过、彩排过、弄脏、
洗过，不支持退货退款”，买
家当时回复“好的”。

然而，演出结束后，买家
却以“7天无理由退货”为由
申请退款。店主以穿过为由
拒绝退货，买家辩解“衣服不
试穿怎么知道合适不合适”，
即便店主发送学校演出视频
作为证据，买家仍坚称“7天
无理由为什么不能退”。

18日，记者联系到该学
校教育学院书记丁先生，丁
先生证实涉事学生确为该院
学生。他表示，此次表演并

非大型演出活动，而是学院
布置的一项“剧目表演”课程
作业。作业没有强制要求学
生统一服装，学生表演所用
服装均系自发购买或租赁。
学院在获悉相关情况后，立
即组织班主任、辅导员对学
生进行了核实。目前，涉事
学生已向卖家道歉并赔付了
演出服费用，且获得了卖家
的谅解，学院也对涉事学生
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

无独有偶，近日，又一起
“网购演出服表演后退货”事
件引发关注。

6 月 24 日一网店商户
称，福建一高校多位学生在
他的网店买衣服用于演出
使用后，要求退货退款。商
户收到学生退回的衣服后
发现，衣服扣眼处缝上的针
线已被打开，影响二次销
售。涉事学生承认，购买衣
服是作为演出使用，对使用
演出服后要求退货退款的
行为已认识到错误，并向商
家退还衣服的货款。对于
学生们的道歉，商家表示接
受。

穿过的演出服表演后退货、靠“7天无理由”8年退货210起……伴随网络消费
热潮，奇葩退货频现

7天“无理由”勿异化成“无底线”

为防止买家以假货、山寨货冒充正品退货牟利，不少电子产品设置了激活功能，并采取个人信息注
册的方式，以此确认售后使用者的唯一性，保护自身的销售权益。此类商品一旦被激活，必然会影响二
次销售，不能适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规定，这也符合一般消费者的认知。

实践中常见的这类商品还有护肤品、化妆品等，但判断拆封或激活后是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
制度，应结合商品属性、包装外观、使用性能、查验习惯、拆封损耗、还原难度等因素综合考量，具体分析
判断。本案中，邢某只是打开了塑封包装，并未过度使用。对于没有超过检查商品的必要限度，并保持
商品完好的，经营者不得以商品拆封为由拒绝退换货。

北京的高某在平台自
营店铺购买了知名品牌皮
带，收货后当面查验不满
意拒收，但申请“7天无理
由退货”售后服务单被关

闭。平台客服称，高某存
在批量下单、多次退货的
行为，他共购买了 15条皮
带，退货率高达 60%，不符
合平台规定，不应适用“7

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
高某诉至法院，法院审

理后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相关规定，消费者基
于生活消费需要网购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除特殊情形
外，原则上适用7天无理由
退货。最终法院判决平台
退还购货款 2305元，高某
退还涉案皮带并承担运费。

“无理由”到底该怎么用？

N北京日报 央视网 齐鲁晚报 新京报

编前：刚过去的电商平台“购物节”，网络消费又

迎热潮，随之而来的也有各种“奇葩退货”。本意是为
消费者提供购物保障的“7天无理由退货”，在实践中
遭遇种种乱象，让商户叫苦不迭。“无理由”并非“无限
制、无底线”，它建立在商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不损害
商家合法权益的基础上。若纵容这些不合理的退货
行为，不仅将扰乱市场秩序，更会让诚信经营的商家
寒心，最终影响消费环境的健康发展。

“一男子凭着‘7天无理
由’条款 8年申请手机退货
210 起”成为近日社会关注
热点。近日，北京海淀法院
发布相关案例。

北京的李某以“7 天无
理由退货”一部手机，遭电
子商城拒绝，于是诉至法
院。

李某称，他购买的涉案
手机，仅用了几天就出现卡
顿，于是向商家申请退货退
款，几天后，电子商城表示
涉案手机存在划痕，拒绝退
款。李某请求法院判决电
子 商 城 退 还 其 手 机 货 款
6000元。

电子商城辩称，李某于
2023年 5月 18日下单购买，
次日激活，在第 7天以手机
存在质量问题申请退货，但
直到6月20日才将手机邮寄

给商城售后。经检查发现
涉案手机有外观瑕疵，经
检，涉案手机无故障，不符
合退货三包政策。

另外，经核实，李某自
2017 年开始，持续、频繁地
申请电子商城手机产品的
退货售后，以“7 天无理由”
和“产品质量问题转无理
由”为理由申请的售后工单
高达210起。

法院认定，李某申请的“7
天无理由退货”远超过正常消
费者退货频率及数量，明显不
符合常理，且其在申请退货
后，还存在不及时寄出产品的
行为。同时，其在 2023年所
申请的退货售后中，有8单是
与涉案手机同类型的手机。
因此，李某的行为违反了诚实
信用原则，不应适用“7天无
理由退货”规则。

网购演出服 表演后却退货

靠“7天无理由”
男子8年退货210起

那么，消费者网购时的“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究竟该如何适用？面对
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又该如何处理？

有些商家会在详情页设置“霸王条款”，比如规定“一经签收，概不退换”，一般情形下应属无效。本
案中，考虑到盲盒福袋的商品性质，且商家已在购买前以显著方式提示不适用退货规则，因此案涉相关
格式条款合法有效。

盲盒类商品存在的基础就是不确定性，其核心价值在于拆盲盒时对未知款式的惊喜感，因此在盲
盒内商品款式已经被知晓的情况下，要求经营者接受无理由退换货，必然会影响盲盒销售的常规状态，
对商家不公平。如果商家明确告知消费者所购盲盒类商品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在商品没有明
确质量问题的情况下，不支持退换货。

“批量下单”可否退货？问题1

商家是否可以凭借“批量下单”为由拒绝退货呢？法官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购买行为是
否属于生活消费。本案中，高某购买涉案皮带，并非为自行生产或再次销售，应当认定为是为了生活
消费，属于消费者。二是是否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高某虽然反复下单购买，且退货率达60%，但并
未达到严重不合常理的程度，并不存在“恶意消费”的目的，不应认定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三是是
否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皮带非定制产品，亦非不适宜退货的产品，同时并未有明显划痕等贬
损产品价值的情形，因此应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

法
官
提
醒

盲盒适不适用“7天无理由”？问题2

北京的韩某一次性花
费2万余元，在一平台商家
购买了 52个福袋盲盒，后
来他自觉冲动消费，在未收
到货的情况下申请退货退

款。商家以“本次购买产品
为福袋，已线上拆袋”为由
拒绝退款。“购前须知”中载
明：本产品为特殊类商品，
完成拆福袋后，不支持任何

理由的退货退款，也不支持
“7天无理由退货”。

韩某认为自己当时未
实际签收，不影响二次销
售，“购前须知”属格式条

款，不发生效力。法院审
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
定，福袋商品符合不适用7
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形，驳
回韩某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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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开封后 还能不能退？问题3

邢某在某平台上购
买了一款无人机，收货
后发现与商品描述严重
不符，不仅做工粗糙，而

且商品包装及机身并无
知名品牌 LOGO。

商家认为邢某已经
打开了无人机的塑封包

装，属于“试用后价值贬
损 较 大 ”，因 此 拒 绝 退
款。邢某认为，商家知
假卖假应三倍赔偿，平

台公开袒护商家应赔偿
1000 元。法院最终判决
商 家 三 倍 赔 偿 邢 某
4057.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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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穿过了不能退呀“七天无理由”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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